PCPA of Hong Ko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議程及會章附錄的修改

第12屆會員大會及2012-2013年度新一屆執行委員會選舉              文件編號：PCPA/2012/AM7

會議議程

(1) 通過大會議程及確認大會的進行
  

(2) 主席/大會報告
 

(3) 會務工作報告
  

(4) 審議通過財務週年報告

(5) 審議通過2012-2013年度財務預算案及相關議決  

(6) 審議及通過會章附錄A的修訂 

(7) 其他事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章及附錄內容的修訂
              文件編號：PCPA/4/AM8

草案

修訂 ：會章 附錄A 全體會員大會會議的召開及守則-

        4) 法定人數  4-1.  除本文附錄 第2)條2.3 及 2.4節情況外; 一般情況，須為“有效會籍會員”百分之二十五或以上，其中包括有效授權票在內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4-1-1 若然該年度首次召開周年大會，因出席人數不足“有效會籍會員” 百分之二十五或以上而導致流會，執行委員必須在流會之後三十天內再次召開周年大會，而召開的第二次周年大會出席法席人數則改為“有效會籍會員”百分之二十或以上，其中包括有效授權票在內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4-1-2若然該年度首次及第二次召開周年大會，皆因出席人數不足(根據本附錄Ａ, 第 4)條 4-1及4-1-1節列載)而導致再次流會，執行委員必須在流會之後三十天內再次召開周年大會，而再召開的周年大會出席法定人數則改為“有效會籍會員”百分之十五或以上，其中包括有效授權票在內。

上列議程及建議會章附錄內容的修訂，於05.04.2012/12:00經執行委員決通過 

